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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诚志股份 股票代码 0009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左皓 李坤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

299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大厦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

299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大厦

电话 0791-83826898 0791-83826898

电子信箱 zuohao@thcz.com.cn likun@thcz.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661,033,482.53 6,551,815,134.87 -1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7,128,744.26 -36,148,314.39 61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69,800,196.08 -28,854,470.88 68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2,562,115.32 344,933,553.13 164.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40 -0.0297 618.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40 -0.0297 61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0.21% 1.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6,278,864,050.42 25,743,376,064.65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783,836,905.67 17,650,708,059.42 0.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0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83% 374,650,564 0 不适用 0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77% 191,677,639 0 不适用 0

北京金信卓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7% 82,240,026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7% 11,777,732 0 不适用 0

鹰潭市经贸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0% 8,565,706 0 不适用 0

宁波东方嘉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5% 5,525,389 0 不适用 0

王玮 境内自然人 0.45% 5,479,200 0 不适用 0

珠海志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8% 4,569,652 0 不适用 0

仇晓瑞 境内自然人 0.31% 3,772,700 0 不适用 0

曾新建 境内自然人 0.29% 3,484,991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有两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仇

晓瑞信用证券账户持有3,772,700股， 股东曾新建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1,923,131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诚志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品

种一）

24 诚 志 股 份

MTN001A

102483142 2024年7月22日 2027年7月24日 40,000.00 3.17%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29.02% 28.2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64 5.10

三、重要事项

1、2018年5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起设立健康保险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

拟与福州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诚志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

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后由于参与发起设立的股东结构调整，诚志健康保险筹备组经与包括公司在内的

各方投资人协商， 诚志健康保险注册资本仍拟定为10亿元， 但是对健康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调

整，并重新签订了《诚志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拟设）股份认购协议》，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6

日披露的《关于发起设立健康保险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85）。为进一步开展相关前期

筹备工作，成立诚健保（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其他相关材料已由健康险筹备组上报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 截至本报告期，项目申请尚无进展。

2、2020年7月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追加申购华

德新机遇基金份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以公司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追加申购华德新机遇的

基金份额。 公司已完成追加投资4.6亿元。 截至本报告期，无其他进展。

3、关于子公司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工业大麻项目，截至本报告期，该项目即将开展大规模生

产。

4、2022年8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青岛华青投资建设POE项目及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项

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诚志华青拟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董家口经济区投资建设POE（聚

烯烃弹性体）项目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项目，截至本报告期，POE项目已完成工艺包的开发，工艺包审

查会已完成；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项目已完成环评，能评评审并取得批复文件，工程总承包商已完成确

定，设计工作正在推进，其他工作待规划许可批复后展开。

5、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分

拆上市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及诚志永华管理层启动分拆诚志永华上市的前期筹备工

作。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9月14日披露的《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1）。 截至本报告期，诚志永华持续开展IPO尽调规范工作，分拆上市的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

6、2023年3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诚志永清投资建设新材料一体化丙烯价值链项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公司为进一步拓展在化工新材料领域的发展空间，拟通过诚志永清在

南京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投资建设新材料一体化丙烯价值链项目，项目总投资金额为10.5亿元。 截

至本报告期，现场土建主体工程完成，辛醇装置钢结构和主要设备安装已完成，正在进行管道仪表及

公辅部分施工。

7、2023年4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诚志生物工程投资建设多功能车间及原料药车间项

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公司为进一步拓展在生物制造领域的发展空间，拟通过诚志生物

工程在江西鹰潭国家级高新区投资建设多功能车间及原料药车间项目， 预计项目总投资金额为3.5亿

元。 截至本报告期，一期工程暨原料药精制车间改造工程已完成，已经进行试运行；二期多功能车间及

仓库新建项目，仓库施工图图审已经完成，多功能车间VK2产品工艺平面已经确定。

8、诚志永华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沧州诚志永华在沧州投资建设的液晶单体材料项目和中间体材料

项目的事项，因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项目推进速度放缓，在此期间，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液晶面板出

货量下降，竞争加剧，致使液晶价格下滑趋势显著。 为了应对上述不利变化，经公司综合研判，决定暂

不进行液晶单体材料及中间体材料的产能扩充。 经与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管委会” ）协商达成一致，拟将沧州诚志永华“78吨/年液晶单体材料项目和243吨/年中

间体材料项目” 计划占地146183.20平方米（219.28亩）退还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建

设局。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7月5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沧州诚志永华拟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

回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截至本报告期，沧州诚志永华已与管委会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合同约定退款2399.20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沧州诚志永华已收到200.00万元

退款，该公司正持续督促管委会尽快支付剩余退款。

9、关于公司与万胜生物债权债务纠纷事项，公司已收到保全裁定书，已保全等值财产，北京仲裁

委员会已于2021年6月1日出具了裁决书，裁决万胜生物偿还本金133,178,783.74元、滞纳金2,430,

000.00元、律师费100,000.00元、本案仲裁费840,402.16元。 该案还未启动强制执行程序，正在与万胜

生物就偿还事宜进行磋商，但目前已就分期还款方案达成一致。 截至本报告期，万胜生物已指定其关

联公司为还款提供抵押担保。

10、2024年3月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青

岛青迈26.79%股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形式转让公司所持青岛青迈

高能电子辐照有限公司26.79%股权。 截至本报告期，青岛青迈已完成工商变更，公司不再持有青岛青

迈的股权。

11、2024年3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诚志创新参与设立青岛鼎荣新兴私募股权基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全资子公司诚志创新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设立青岛鼎荣新兴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荣新兴基金” ）。 鼎荣新兴基金目标总规模不超过

7亿元，首期规模不超过2.3亿元，各有限合伙人于募集期内分批进入并完成相应规模认缴。诚志创新作

为有限合伙人拟认缴出资人民币9,800万元，占比不低于上述总规模的14.00%，其中，首期出资3,220

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合伙协议》的签署。

12、2024年3月22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诚志创新参与认购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2），全资子公司诚志创新拟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青岛初芯海屏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1亿元的基金份额。 截至本报告期末，诚志创新已完成出资。

13、2024年5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南

京诚志参与竞拍蓝星东大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及南京诚志的经营管理层代表公

司参与山东蓝星东大（南京）有限公司100%股权的竞拍及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具体事宜。 截至披

露日，南京诚志已与转让方完成《产权交易合同》的签署，已取得北京产权交易所下发的企业国有资

产交易凭证，正在办理资料交接工作。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龙大伟

2024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000990� � � � � � � �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7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上半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八

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核

销部分债权资产的议案》。 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公司2024年上半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债权资产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和要求，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

公司2024年6月30日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公司对合并范围内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基于谨

慎性原则，根据公司管理层的提议，拟对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信用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准备 合计

（一）债权 -5,958.08 -5,958.08

其中：应收账款 -5,979.58

其他应收款 21.50

（二）存货 84.48 84.48

合 计 -5,958.08 84.48 -5,873.60

1、信用减值准备的计提

本报告期内，公司计提的信用减值准备金额为5,958.08万元。 其中应收账款计提信用减值准备5,

979.58万元，其他应收款计提信用减值准备转回21.50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别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账面价值

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 39,286.97 38,455.86 97.88% 831.11

组合计提的应收账款 115,066.78 18,964.51 16.48% 96,102.27

合 计 154,353.75 57,420.37 37.20% 96,933.38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别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账面价值

单项计提的其他应收款项 25,580.83 18,109.44 70.79% 7,471.39

组合计提的其他应收款项 25,973.62 13,809.93 53.17% 12,163.69

合 计 51,554.45 31,919.37 61.91% 19,635.08

2、存货跌价准备

本报告期，公司存货减值损失转回84.48万元,主要是由于部分存货实现销售转回前期跌价损失造

成。

1）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公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或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本报告期存货减值准备转回的具体情况：

本报告期， 由于前期计提减值的存货部分实现销售和结转使用， 故转回了部分跌价准备， 合计

84.48万元，其中子公司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转回72.82万元，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

有限公司转回11.66万元。

二、本次核销部分债权资产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按照“依

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审批、账销案存” 的原则，公司管理层经谨慎评估，拟对公司部分长期挂账、无

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账款进行核销。

公司拟核销的债权共计19笔，金额合计为65,016,731.04元，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以前年度业务

开展过程中形成的欠款，公司针对上述欠款采取催收、诉讼追索等方式已确认无法收回，且均已全额

计提减值准备，账面价值为零。 相关情况如下：

1、债务人经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后，债务人无可执行财产，已终结执行的债务单位共计3家,

涉及债权金额53,015,707.85元，待后续有可执行财产可恢复申请执行；

2、债务人已办理工商注销或被吊销但尚未注销的债务人涉及16家、金额共计12,001,023.19元，

公司经过催缴均无法收回相关欠款。

本次核销后，公司相关部门将按照相关法规制度要求建立核销应收款项备查账，跟进相关债务人

继续追讨。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5,873.60万元，减值准备事项共计减少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5,336.55万元，同时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5,336.55万元。

本次核销的债权涉及12笔应收账款、7笔其他应收款，合计金额6,501.67万元，均已全额计提减值

准备。 因本次核销债权的同时需结转前期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故本次核销将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1,549万元,同时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1,549万元。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依照会计谨慎性原则进行上述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

产和财务状况。

本次核销债权资产事项，能更真实反映公司财务及资产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

要求。 本次核销不涉及关联方，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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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品种一）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人民币20亿元）的中期票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4月20日披露的《关于拟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公司于2024年6月15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9），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接受注册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

书” ）决定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公司于2024年7月22日发行了202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品种一），发行金额为4亿元，募集资金

已于 2024年7月24日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债券名称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品种一）

债券简称 24诚志股份MTN001A

债券代码 102483142 期 限 3年

起息日 2024年07月24日 兑付日 2027年07月24日

计划发行总额（万元） 40,000 实际发行总额（万元） 40,000

发行利率（%） 3.17 发行价 （百元面值） 100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9 合规申购金额（万元） 42,000

最高申购价位 3.20 最低申购价位 2.30

有效申购家数 8 有效申购金额 （万元） 41,000

簿记管理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经核查确认，本公司未直接认购或者实际由本公司出资，但通过关联机构、资管产品等方式间接

认购本期债务融资工具，认购资产支持票据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规定的情况除外。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参与本期债务融资

工具认购，本公司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关联方通过资管产品等方式间接参与认购的情况。

公司有关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

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cn）。

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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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时间与方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7月11日以书面

通知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时间：2024年7月24日上午10:00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B座诚志股份北京管理总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以现场方式召开

（4）董事出席会议情况：应到董事7人，实到7人

（5）主持人：董事长龙大伟先生

（6）列席人员：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诚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诚志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核销部分债权资产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按照“依

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审批、账销案存”的原则，经谨慎评估，同意公司2024年上半年核销部分债权资

产共计6,501.67万元。 本次核销的债权均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因本次核销债权的同时需结转前期计

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故本次核销将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549万元,同时减少归属于上

市公司所有者权益1,549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4年上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

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公司对合并范围内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查。 基于谨慎性原则，同意公司

2024年上半年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5,873.60万元。 本次减值准备事项共计减少本报告期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336.55万元，同时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5,336.55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4年上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

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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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时间与方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7月11日以书面

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和表决情况

（1）会议时间：2024年7月24日上午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B座诚志股份北京管理总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以现场方式召开

（4）主持人：监事会主席朱玉杰先生

（5）监事出席会议情况：应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诚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诚志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核销部分债权资产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要求核销债权资产，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更有利于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本次核销不涉及公司

关联方，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就该项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监

事会同意本次资产核销。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4年上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

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计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没有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就该项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4年上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

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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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飞龙股份 股票代码 00253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西泵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国楼 谢坤

办公地址 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电话 0377-69662536 0377-69723888

电子信箱 dmb@flacc.com dmb@flacc.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366,852,505.94 1,956,013,002.16 2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3,800,583.86 142,217,753.45 2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74,682,526.68 133,608,641.45 30.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9,797,832.56 361,576,127.28 2.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8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8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3% 6.00% -0.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005,534,489.12 5,061,033,875.92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40,860,249.68 3,230,228,072.40 0.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96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省宛西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68% 193,608,232 7,510,677 质押 91,000,000

孙耀忠 境内自然人 5.11% 29,362,835 22,397,660 不适用 0

吴敏华 境内自然人 1.41% 8,120,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1% 2,372,050 0 不适用 0

陈愉洲 境内自然人 0.41% 2,352,200 0 不适用 0

孙定文 境内自然人 0.33% 1,912,500 1,434,375 不适用 0

王瑞金 境内自然人 0.32% 1,822,500 1,366,875 不适用 0

焦雷 境内自然人 0.31% 1,800,000 1,350,000 不适用 0

冯长虹 境内自然人 0.31% 1,777,500 1,333,125 不适用 0

唐国忠 境内自然人 0.31% 1,777,500 1,333,125 不适用 0

梁中华 境内自然人 0.31% 1,777,5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孙耀志现为宛西控股和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孙锋为宛西控股和本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孙耀志和孙耀忠为兄弟关系，孙耀忠和

孙锋为叔侄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吴敏华将共计7,600,000股存放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4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境外子公司增加

投资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海外全资子公司龙泰汽车部件（泰国）有限公司增加投资4.5亿元

人民币，主要用于其工厂项目建设及经营管理等。 此次对海外全资子公司加大投资，主要为落实公司

海外业务的战略规划布局，增强产品国际销售竞争力，加大业务领域覆盖范围，有利于实现公司长远

目标，对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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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131号文《关于同意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注册，同意飞龙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不超过

150,213,544.00股。 本公司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于2023年

10月16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74,074,074.00股，每股面

值1元，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10.53元。 截至2023年9月5日止， 飞龙股份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779,

999,999.22元（大写：人民币柒亿柒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贰角贰分），扣除与发行有关的

费用人民币11,255,485.24元（大写：壹仟壹佰贰拾伍万伍仟肆佰捌拾伍元贰角肆分），飞龙股份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68,744,513.98元（大写：人民币柒亿陆仟捌佰柒拾肆万肆仟伍佰壹拾叁元玖

角捌分），其中计入“股本” 人民币74,074,074.00元（大写：人民币柒仟肆佰零柒万肆仟零柒拾肆元

整），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694,670,439.98元（大写：人民币陆亿玖仟肆佰陆拾柒万零

肆佰叁拾玖元玖角捌分）。

截至2023年9月5日，本公司上述发行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2023年9月6日，已经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2023]000537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388,179,084.02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

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133,744,017.57�元；本期使用募集资金28,321,

109.88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包含募集资金净利息收入 7,187,096.96� 元） 为人民币

387,752,526.92�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于2010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并经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此后，2014年9月2日第

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2022年7月25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均对《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进行了修订并相应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

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2023年9月14日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峡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郑州飞

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河南飞龙（芜湖）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县支行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表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 255987057185 770,935,826.60 358,846.96 活期

小计 358,846.96

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表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 259891780034 51,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 261191779797 49,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 258587260950 271,490,000.00 883,573.42 活期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西峡

支行

999156005020003472 89,000,000.00 活期

小计 189,883,573.42

河南飞龙（芜湖）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表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

行营业室

1714026519200197819 10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县白羽南路支行

941006010103668906 286,000,000.00 288,864.97 活期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西峡支

行

999156005030003476 97,221,241.57 活期

小计 197,510,106.54

合计 387,752,526.92

注： 郑州飞龙和芜湖飞龙初时存放金额系通过飞龙股份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账号

转入。

三、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1-6月，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

在违规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6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768,744,513.9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28,321,109.8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388,179,084.02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

期末

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年产560万只新能源热管理

部件系列产品项目

否

271,

490,000

271,

490,000

3,

623,

743.5

0

84,697,

605.09

31.20

%

2024年12

月31日

146,

483.63

不适

用

否

2、河南飞龙（芜湖）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只新能

源电子水泵项目

否

286,

000,000

286,

000,000

24,

697,

366.38

92,226,

934.95

32.25

%

2024年12

月31日

7,424,

609.85

不适

用

否

3、补充流动资金 否

222,

510,000

211,

254,

513.98

0

211,254,

543.98

100%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80,

000,000

768,

744,

513.98

2

8,

321,

109.88

388,179,

084.02

7,571,

093.48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合计

780,

000,

000.00

768,

744,

513.98

28,

321,

109.88

388,179,

084.02

7,571,

093.4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截至2023年10月9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额133,744,017.57元，以

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697,239.69元，置换金额合计134,441,257.26元。 2024年1-6月，公

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情况

公司于2023年10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1.1亿元的闲置自

有资金（含本数）进行现金管理。 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

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387,752,526.92�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不变，现暂存在募集资金专户和现金管理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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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7月24日上

午9:00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董事会的通知已于2024年7月12日

以专人递送、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孙锋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5名董事现场出席了会议，董事赵书峰及独立董事孙玉福、方拥

军、侯向阳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会议有效表决票为9票。 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登载于2024年7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43） 登载于2024年7月26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2024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67亿元，同比增长21.0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84亿元，同比增长29.24%。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对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并编写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4年7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44）。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

2024年7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

议审核意见》。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 现对公司 《投资管理制度》 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7月26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2024年7月修订）。

此议案尚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根据公司总体工作安排，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订公司〈投资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将上述议案及其他需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一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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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7月24日在

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4年7月12日以专人传递及电子邮件方式

送达，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3名监事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经审核，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

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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